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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東區分署 函
地址：97044 花蓮市中華路512號

承辦人：許爾文

電話：03-8523191

傳真：03-8536658
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農糧東儲字第11111935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擴大種植硬質玉米宣導海報.jpg、擴大玉米種植行動版1分4秒.mp3、擴大

玉米種植面積2分38秒(加垃圾車音樂).mp3)

主旨：檢送本(111)年「擴大推動硬質玉米種植面積」宣導單張

及音檔各1份，惠請貴府轉知所轄公所、農會運用既有資

源協助廣播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國產飼料供應量能，農糧署規劃擴大推廣種植硬質

玉米面積由現行1.5萬公頃增至5萬公頃，對未具「綠色環

境給付計畫」基期年資格之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

農業區之農牧用地（台糖地除外），自本(111)年第2期作

起放寬種植硬質玉米亦得申請契作獎勵每公頃新臺幣6萬

元。

二、農友得擇任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農會申報，土地包

含多個鄉鎮者，應集中至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辦理，本

年度已辦理申報者，應至原申報地辦理申報；申報111年第

2期作契作硬質玉米者，考量本次新增放寬非基期年農地，

倘屬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亦得申報，爰全

國申報期統一為本年6月1日至7月31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123046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6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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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供宣導單張及播音檔，請貴府轉知所轄公所、農會，運

用既有資源，如服務臺或村里廣播、垃圾車、資源回收車

之隨車廣播等協助宣導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

副本：本分署糧食產業課、本分署宜蘭辦事處、本分署臺東辦事處、本分署糧食儲運課

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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